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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修改采用欧洲标准化委员会的 EN 145：1997《自给闭路式压缩氧气或氧—氮混合气呼吸器

规范》，主要差别如下： 

 ——重新规定了 2 h 氧气呼吸器的质量； 

    ——取消了对负压氧气呼吸器的技术要求； 

 ——将呼吸气混合室细分为呼吸气囊和呼吸舱，并分别规定了呼吸气囊和呼吸舱的容积； 

 ——重新规定了定量供氧量； 

 ——取消了附录 A 表面电阻的测试方法。 

本标准 5.10、5.11、5.19、5.23、5.24、5.25 为强制性条款。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并解释。 

 本标准起草单位：山西虹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防化研究院、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抚顺分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小银、余进、李新年、金守祥、李新文、杨东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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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给闭路式压缩氧气呼吸器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自给闭路式压缩氧气呼吸器和压缩氧—氮混合气呼吸器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分

类、检验规则、标志、包装、储存和运输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以正压供气方式使用的自给闭路式压缩氧气呼吸器和压缩氧—氮混合气呼吸器（以

下简称氧气呼吸器）。 
本标准不适用于负压式氧气呼吸器、空气呼吸器、潜水呼吸器、逃生用氧气呼吸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

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226 一般压力表 
GB/T 2410  透明塑料透光率及雾度试验方法（EQV ASTM D1003：1977） 
GB/T 2891—1995  过滤式防毒面具面罩性能试验方法 
GB 3836.1—2000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EQV IEC 60079—0：1998） 
GB 3836.4—2000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4 部分：本质安全型 “i”（EQV IEC 60079—11：

1999） 
GB 5099  钢质无缝气瓶（NEQ ISO 4705：1983） 
GB 8982  医用氧气 
DOT CFFC Standard，Carbon-Fiber Aluminum Cylinders 

3 术语和定义 

3.1 
自给闭路式压缩氧气呼吸器或压缩氧—氮混合气呼吸器 self-contained close-circuit compressed 

oxygen or compressed oxygen-nitrogen breathing apparatus 
一种呼吸器，利用面罩使佩带人员的呼吸器官与外界有害环境空气隔离，依靠呼吸器本身携带的

压缩氧气或压缩氧—氮混合气作为呼吸气源，将人体呼出气体中的二氧化碳吸收、补充氧气后再供人

员呼吸，形成一个完整的呼吸循环。 
3.2 

 
正 压 氧 气 呼 吸 器  positive pressure self-contained close-circuit compressed oxygen or 

oxygen-nitrogen breathing apparatus 
在任一呼吸循环过程，低压系统内压力均不低于环境压力的一种氧气呼吸器。 

3.3 
高压系统 high pressure system 
指包括高压氧气瓶、气瓶开关、减压器、手动补给阀、压力指示器和警报器等承载高压氧气的部

件及其连接件所形成的高压气路。 
3.4 
    中压系统 medium pressure system  

指包括定量供氧阀、自动补给阀等承载中压氧气的部件及其连接件所形成的中压气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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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低压系统 low pressure system 

指包括面罩、呼吸气阀、呼吸软管、二氧化碳吸收装置、降温器、排气阀和呼吸气囊或呼吸舱等

承载低压氧气的部件及其连接件所形成的低压气路。 

4 分类和标记 

4.1  分类 

4.1.1  按额定使用时间分类： 
a)  一小时正压式氧气呼吸器，标记代号：1； 
b)  二小时正压式氧气呼吸器，标记代号：2； 
c)  三小时正压式氧气呼吸器，标记代号：3； 
d)  四小时正压式氧气呼吸器，标记代号：4。 

4.1.2 按气瓶内气体种类分类： 

a)  氧气呼吸器，标记代号：O2； 
b)  氧-氮混合气呼吸器，标记代号：O2N2。 

4.2  标记 

产品标记由名称、本标准编号、氧气呼吸器类别、额定使用时间和气瓶类别等五部分组成。氧气

呼吸器的类别标记代号和额定使用时间标记代号见4.1。字母F、G、L分别代表碳纤维复合气瓶、钢质

气瓶和铝质气瓶。 
示例1：四小时正压式氧气呼吸器，采用碳纤维复合气瓶，其标记为： 

    正压式氧气呼吸器GB×××××（本标准编号）- O2-4-F 

标记中各要素的含义如下： 

    O2——氧气呼吸器； 

    4——表示额定使用时间为4 h； 

    F——表示复合气瓶。 

示例2：两小时正压式氧—氮混合气呼吸器，采用钢质气瓶，其标记为： 

    氧—氮混合气呼吸器GB×××××（本标准编号）- O2 N2-2-G 

标记中各要素的含义如下： 

    O2 N2——氧-氮混合气呼吸器； 

    2——表示额定使用时间为2 h； 

    G——钢质气瓶。 

5 技术要求 

5.1 总则 

5.1.1  在所有的试验中，所有的受试氧气呼吸器应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5.1.2  若无其他规定，当引用某一条款时，其所有的子条款应同时被引用。 
5.2 工效学要求 

本标准的技术要求考虑了佩带者、氧气呼吸器及其可能使用的作业场所之间的相互影响。 

5.3  设计要求 

5.3.1  氧气呼吸器应由面罩、气瓶、清净罐、冷却罐、呼吸气囊或呼吸舱、壳体、背具、呼吸软管、

减压器、压力指示器、压力警报器等组成。 
5.3.2  氧气呼吸器结构应简单、紧凑，并便于根据制造商提供的信息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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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氧气呼吸器应结实可靠，能承受使用中可能遇到的、与其类别相适应的粗暴使用。 

5.3.4  氧气呼吸器应无突出零部件，佩带者通过狭窄的通道时突出部位应不被攀挂。 
5.3.5  氧气呼吸器的壳体应无妨碍使用的外凸部分和尖角，与佩带者可能接触的零件表面应无锐边和

毛刺；壳体应有足够的强度，下壳体背板应符合人体背部生理曲线；用于固定上、下壳体的搭扣应松

紧适度、开扣灵活，能防止被意外挂开。 

5.3.6  氧气呼吸器上需要佩带者操作的部件应触手可及，并可通过用手触摸加以识别，所有可调节的

部件和控制阀在使用中应不出现意外变动。气瓶阀的安装位置应能使佩带者在佩带状态下自行开关气

瓶。 
5.3.7  氧气呼吸器处于任何方向时应能保持其防护功能。在从背负状态卸除而仍戴着面罩时，佩带者

应能继续从氧气呼吸器上进行呼吸。 

5.3.8  氧气呼吸器中所用的化学品及产生的口水和冷凝水应不影响氧气呼吸器的正常功能，或伤害使

用者。 
5.3.9  氧气呼吸器在下列环境中应能正常工作： 

a)  大气压力：70 kPa～125 kPa； 
b)  相对湿度：0 %～100 %； 
c)  环境温度：-20 ℃～+60 ℃。 

5.3.10  训练用氧气呼吸器的零部件应不能与作业用氧气呼吸器的零部件互换，应明显地加以标识，且

不能装配到作业用氧气呼吸器上。 
5.4  材料要求 

5.4.1  氧气呼吸器采用的所有材料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抗疲劳、耐腐蚀和抗老化能力。 
5.4.2  氧气呼吸器上除面罩和呼吸软管以外的其它裸露部件的表面电阻应不大于 1×109 Ω。 
5.4.3  氧气呼吸器上裸露的零件不得使用铝、镁、钛及其合金。 
5.4.4  氧气呼吸器上与使用者皮肤和呼吸气体直接接触的材料应对健康无害。     

5.4.5  气瓶内充填的氧气应符合GB 8982的规定，充填的氧—氮混合气应符合国家相关卫生法规的要

求。 
5.4.6  二氧化碳吸收剂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二氧化碳吸收率不小于30 %； 
b)  水分含量在16 %～20 %之间； 
c)  粉尘率不大于3 %； 
d)  二氧化碳含量不大于2.5 %。 

5.5  清洁与消毒 

氧气呼吸器所用的材料应能耐受制造商推荐的防雾剂、清洁剂和消毒剂，在防雾、清洗和消毒后

无明显损伤。 
5.6  质量 

带面罩并充满气待用的氧气呼吸器的整机质量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氧气呼吸器的质量 

氧气呼吸器的类别 质量，kg 

1 ≤10 

2 ≤12 

3 ≤14 

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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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连接 

5.7.1  一般要求 

5.7.1.1  氧气呼吸器的各部件应易于拆卸，便于清洗、检查和试验。 
5.7.1.2  所有可拆卸的部件应易于连接，并牢固可靠，应允许采用手工连接。 
5.7.1.3  在正常维护过程中卸开接头和连接件时，所使用的密封件应不会脱落或移位。     
5.7.2  连接件 

连接件应能防止气源的意外中断和气路堵塞。呼吸软管在任何扭曲状况下，应不影响连接件的连

接和氧气呼吸器的性能。 
5.7.3  呼吸软管结合强度 

供气系统接头与呼吸软管的连接强度应能承受250 N的轴向拉力10 s。 
5.7.4  供气系统和面罩的连接 
    呼吸软管与面罩的连接可采用固定接头、特殊接头或螺纹接头等方式。 
5.8  面罩 

5.8.1  面罩应至少遮盖佩戴者的眼睛、鼻子和嘴。 

5.8.2  面罩密合框应与人面部轮廓紧密贴合，长时间佩戴时无明显压痛感；面罩的漏气系数应不大于

0.005 %。 
5.8.3  面罩的固定系统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弹性，并能根据佩戴者的需要调节。 

5.8.4  面罩应视野开阔，视物真实无畸变。总视野保留率不小于70 %，双目视野保留率不小于55 %。 
5.8.5  面罩镜片的透光率应不小于85 %。 
5.8.6  面罩应具有良好的耐气侯性能，在湿热环境中能正常使用，尤其是在低温环境中应具有良好的

防雾保明性能，有效保明时间应不小于氧气呼吸器的额定工作时间。 

5.8.7  面罩应具有足够的气密性。在面罩内压力为（4.7±0.5）kPa时，1 min内压力下降不大于40 Pa；
或采用水下气密检查法时，面罩各结合部位应无气泡逸出。 
5.8.8 面罩与呼吸软管的结合强度应不小于250 N。 
5.9  背具 
5.9.1  背具应能使佩带者在无人协助下快速、方便地穿戴和卸除氧气呼吸器，背具的调节带应可调节，

且不应无意滑动或移位。 
5.9.2  佩带氧气呼吸器时应无不适感和紧张感；在蹲伏姿态或在空间受限的环境中作业时，氧气呼吸

器应尽可能少地妨碍佩带者的活动。 

5.10  吸气阀和呼气阀 
5.10.1  阀门组件应易于维护，且应不会被装错。 
5.10.2  吸气阀和呼气阀组件、部件和零件允许设计成相同结构和尺寸，但应明确标记以便于正确装配。 
5.10.3  吸气阀和呼气阀的逆向漏气量应不大于0.3 L/min。 
5.10.4  吸气阀和呼气阀的通气阻力应不大于30 Pa。 
5.11  排气阀 
5.11.1  一般要求 
5.11.1.1  氧气呼吸器的呼吸气路中应配备有依靠压力自动操作的排气阀。排气阀处于任意方向时应能

正常工作，并应能防止灰尘进入和机械损伤。 
5.11.1.2  在呼吸气路中，若排气阀设置在二氧化碳吸收罐之前开启，则在任何情况下排气阀和呼吸气

囊进气口之间的压差应不大于排气阀的开启压力。 
5.11.2  开启压力 

在1.0 L/min的稳定气流时，排气阀处于任何方向时，开启压力应不大于1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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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3  逆向气密性 
    排气阀在承受开启方向反方向1 kPa的压力时，1 min内压力下降应不大于100 Pa。 
5.12  呼吸气囊或呼吸舱 
5.12.1  呼吸气囊 
5.12.1.1  呼吸气囊应用结实的柔软材料制作，并应能防止外力的挤压。 
5.12.1.2  呼吸气囊应可靠地连接到连接件上。吸气一侧的接头型式应确保接头的开启不会被呼吸气囊

本身所关闭。 
5.12.2  气密性 

在1 kPa的压力下，1 min内应不漏气。 
5.12.3  容积 
5.12.3.1  呼吸气囊的有效容积应不小于5 L。 
5.12.3.2  呼吸舱的有效容积应不小于4 L。 
5.13  实用性能 
5.13.1  氧气呼吸器应进行模拟真实条件下的实用试验。这些实用试验用于检查试验室试验所不能确定

的氧气呼吸器缺陷。 
5.13.2  若在任一活动中，受试者由于氧气呼吸器不适合其所设定的用途，而未能完成指定的活动，或

吸入气体中的氧气浓度（体积浓度）小于21 %，二氧化碳浓度（体积浓度）大于3 %，则判定该氧气

呼吸器不合格。 
5.13.3  在完成所有活动之后，受试者应回答下列问题： 

a)  穿戴和脱除的便捷性； 
b)  头带的戴脱快捷性、可调节性、锁紧性和舒适性； 
c)  面罩的舒适性； 
d)  视野大小； 
e)  通话清晰情况；  
f)  通过面罩眼窗观察的视线清晰情况，包括保明情况； 
g)  与皮肤的相容性； 
h)  壳体和壳体带的舒适性； 
i)  穿戴的舒适性和平衡性； 
j)  带扣和连接件的锁紧性； 
k)  控制阀和压力表的伸手可及性； 
l)  警报器的操作性和有效性； 
m)  呼吸软管的可操作性； 
n)  呼吸软管对头部自由活动的影响情况； 
o)  呼吸的舒适性（例如温度、压力和气量）； 
p)  关于结构及其所用材料的其它意见； 
q)  受试者报告的其它意见。 
用上述这些回答，来判断受试氧气呼吸器是否能通过试验。 

5.14  温度、火焰、热辐射和冲击适应性 
5.14.1  温度适应性 

氧气呼吸器在-15 ℃～45 ℃之间应无故障地工作。     

5.14.2  火焰适应性 
面罩及其头带、呼吸软管及其接头、背带应具有阻燃性，续燃时间不大于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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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3  热辐射适应性 
面罩及其接头、呼吸软管应进行20 min的热辐射适应试验，允许在试验后出现变形，但仍能维持

正常工作，部件能保持气密。 

5.14.4  冲击适应性 
带包装的氧气呼吸器经冲击试验后，应符合5.23和5.24的要求。 

5.15  高压和中压部件的强度 
5.15.1  金属高压部件经 1.5 倍气瓶额定工作压力保压 1 min，应无明显变形和泄漏。 
5.15.2  非金属高压部件经2倍气瓶额定工作压力保压5 min，应无明显变形和泄漏。 

5.15.3  中压部件经2倍最大工作压力保压15 min，应无明显变形和泄漏。 
5.16  高压、中压和低压连接件的互换性 
    高压、中压和低压连接件应不能互换。 
5.17  气瓶 
5.17.1  钢质气瓶应符合GB 5099的规定。 
5.17.2  复合气瓶应符合 DOT CFFC 标准或国家相关标准规定。 
5.18  气瓶阀 
5.18.1  气瓶阀手轮在正常操作时，阀芯应不能完全从阀体上旋下；气瓶阀的开启方向为逆时针；从关

闭到完全开启状态手轮的转动圈数应不少于2圈。 
5.18.2  气瓶阀在开启后应不会被无意关闭。 

5.18.3  气瓶阀应设置爆破膜片，其爆破压力应为气瓶额定工作压力的（1.2～1.5）倍。 
5.19   减压器 
5.19.1  减压器上可调节的零部件应牢固地锁紧，并能够观察出非法调节。 
5.19.2  在气瓶额定工作压力至2 MPa范围内，减压器的输出压力偏差应在设计压力的±10 %范围之内。 
5.19.3  减压器上应设置安全阀；安全阀的开启压力应为最大输出压力的（1.1～2.0）倍；输出流量应

不小于100 L/min。 

5.20  压力指示器 

5.20.1  在气瓶阀打开时，应能读出气瓶中的压力。 
5.20.2  压力表安装位置应使佩带者能方便地读出压力值。 
5.20.3  压力表连接管线应结实牢靠，外壳应安装橡胶防护套。 
5.20.4  压力表应防尘和防水，能承受 24 h 水下 1 m 的浸泡。试验后压力表内不应有水。 
5.20.5  压力表上的压力值在光照不良的条件下应明显易读。 
5.20.6  当压力表连接管线脱断时，在 20 MPa 的压力下泄露气流量应不大于 25 L/min。 
5.20.7  压力表视窗应采用在破裂时不产生碎片的材料制成。 
5.20.8  机械压力表应符合GB/T 1226规定，其量程的最低值为0，量程最大值应比气瓶额定工作压力

多5 MPa以上，精度应不低于2.5 级，最小分格值应不大于1 MPa。 

5.20.9  电子压力表的防爆性能应符合GB3836.1—2000中Ex ia IIC T4级的规定；矿山开采业用氧气呼吸

器的电子压力表，其防爆性能应符合GB 3836.4—2000中Ex ia I级的规定。 
5.21  压力警报器 
5.21.1  打开气瓶或关闭气瓶阀时，应发出提示报警声响。 
5.21.2  氧气瓶压力下降至（5.5±0.5）MPa时，警报器应发出连续声响或间歇声响报警，且声响声级

应不低于80 dB（A），报警时间在（30～60）s范围内。 
5.21.3  电子警报器的防爆性能应符合 GB 3836.1—2000 中 Ex ia IIC T4 级；矿山开采业用氧气呼吸器

的电子警报器，其防爆性能应符合 GB 3836.4—2000 中 Ex ia I 级的规定。 
5.22  呼吸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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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1  呼吸软管应柔软、无扭曲。 
5.22.2  呼吸软管应不影响头部活动，应不产生通气障碍。 
5.22.3  呼吸软管的永久变形应不大于10 %。 
5.23  气体供给量 
5.23.1  定量供氧量 

气瓶压力为额定工作压力至2 MPa时，定量供氧量应不小于1.4 L/min。 

5.23.2  自动补给供氧量 
当呼吸气囊或呼吸舱内压力为10 Pa～245 Pa时，自动补给阀应开启；气瓶压力为额定工作压力至

5 MPa时，自动补给供氧量应不小于80 L/min。 

5.23.3  手动补给供氧量 

气瓶压力为额定工作压力至5 MPa时，手动补给供氧量应不小于80 L/min；当气瓶压力不大于5 
MPa时，供氧量应不小于16×P L/min（此处P为以MPa表示的气瓶压力值）。 
5.24  气密性 

5.24.1  高、中压系统气密性 

高、中压系统在气密性试验中，在2 min内应不漏气。 

5.24.2  低压系统气密性 

当排气阀被封闭后，在 750 Pa 的正压下，1 min 内的压力变化应不大于 30 Pa；当排气阀未封闭时，

在 750 Pa 负压下，1 min 内压力变化不大于 80 Pa。 
5.25  呼吸生理参数 
5.25.1  一般要求 
    2 h的氧气呼吸器应能满足1 h氧气呼吸器的技术要求，3 h氧气呼吸器应能满足1 h和2 h氧气呼吸器

的技术要求，4 h氧气呼吸器应能满足1 h、2 h和3h氧气呼吸器的技术要求。 
5.25.2  额定防护时间 
    用仿人呼吸试验装置试验时，氧气呼吸器应满足与其类别相对应的工作时间要求。在额定工作时

间内，氧气呼吸器应满足5.25.3、5.25.4、5.25.5和5.25.6规定的要求。 
5.25.3  呼吸阻力 

氧气呼吸器的呼吸阻力应满足表2的要求。 
表 2  呼吸阻力 

呼吸量，L/min 呼吸频率，min-1 试验时间，min 呼吸阻力，Pa 

60 

120 

180 
30 20 

240 

0～600 

30（1h，2h） 
50 25 

60（3h，4h） 
0～700 

75 30 5 0～1 000 

5.25.4  氧气含量 
    吸入气体中的氧气含量应不低于21 %（体积浓度）。 
5.25.5  吸气温度 
5.25.5.1 在（26±2）℃的试验条件下，装入降温器，吸入气体的温度应不大于35 ℃；无降温器时，

吸入气体的温度应不大于45 ℃。 
5.25.5.2 在（40±2）℃的试验条件下，装入降温器，吸入气体的温度应不大于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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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6  二氧化碳含量 
5.25.6.1  呼吸量为50 L/min时的二氧化碳含量。 

按表3进行试验，其中： 
a）不带面罩时，吸入气体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应不大于1 %（体积浓度）。 

    b）包括面罩时，二氧化碳含量应不大于1.5 %（体积浓度）。 
5.25.6.2  在额定工作时间末期时的二氧化碳含量 

在额定工作时间的末期，即警报器启动报警后，按表4试验时，吸入气体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应不

大于3 %（体积浓度）。 

6 试验方法 

6.1  一般要求 
6.1.1  本规范没有规定专用的试验仪器和方法时，可以应用常用仪器和常规试验方法。 
6.1.2  试验时，氧气呼吸器应包括面罩。 
6.2  名义值和公差 
6.2.1  若无其它规定，本标准所述的数值为理论正确值。除温度界限之外，未述及最大值和最小值的

数值其公差为±5 %。 
6.2.2  若无其它规定，试验的环境温度为16 ℃～32 ℃，温度界限的公差为±1 ℃。 
6.3  目视检查 
6.3.1  在试验室试验和实用试验之前，应对氧气呼吸器进行目视检查。包括根据维修手册对氧气呼吸

器所进行的拆卸。 
6.3.2  目视检查应包括对氧气呼吸器标志、制造商提供的信息、安全数据或结构所用材料的相关证明。 

6.4  实用性能试验 
6.4.1  一般规定 
6.4.1.1  氧气呼吸器2台，佩戴人4名。 
6.4.1.2  佩戴人应对使用氧气呼吸器有一定经验，经心电、心率、血压等常规检查，身体健康，年龄

在18~35的男性青年。试验之前应记录佩戴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身高和体重。 

6.4.1.3  受试氧气呼吸器应是经试验室检验合格的氧气呼吸器。试验之前，应确认受试氧气呼吸器处

于良好的工作状态。试验开始时氧气瓶的压力应为额定工作压力。 
6.4.1.4  试验应在自然光照的区域、温度为16 ℃～32 ℃、相对湿度为30 %～80 %的条件下进行，并

记录试验时的温度、湿度和噪声声强。 

6.4.2  模拟作业试验 

氧气呼吸器应在正常使用条件下进行试验。在本试验中，应完成以下动作，以模拟氧气呼吸器的

实际使用。 

动作的顺序和试验次数由试验机构确定。 
a) 在做功机上作功30次，每次用绳子或滑轮机构将25 kg的物体垂直地从地面升高到1.8 m的高度； 
b) 在全净空高度的平地上行走，总长125 m； 
c) 在净空高度为（1.3±0.2）m的平地上行走5 min（总长约140 m）； 
d) 在净空高度为（0.7±0.05）m的平地上爬行5 min（总长约70 m）； 
e) 爬上、爬下梯子一次，并从两个方向穿过一个边长为460 mm的正方形开口，垂直距离总高为

20 m； 
f) 爬过一个宽（0.7±0.05）m、长4 m的狭窄区域，在该区域佩戴者应脱掉氧气呼吸器，在仍能使

用氧气呼吸器呼吸的情况下，将氧气呼吸器放在前面推行，或者放在身后拉动； 
g) 收放至少15 m长的消防水龙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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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应连续地进行，不得脱除氧气呼吸器。每类氧气呼吸器的试验时间和次数见表3。 

 

表 3  氧气呼吸器模拟作业试验时间和次数 

试验周期 
氧气呼吸器类别 

次数 时间，min 
总试验时间，min 

1 3 20 60 

2 5 24 120 

3 6 30 180 

4 8 30 240 

6.5  温度适应性试验 

6.5.1  用呼吸机的试验室试验 
6.5.1.1  –20 ℃和60 ℃下的储存试验 

包括气瓶和面罩的氧气呼吸器在温度为（–20±3）℃的环境中放置12 h。将氧气呼吸器在温度为

（60±3）℃、相对湿度不大于50 %的环境中放置12 h。按照6.9.2的规定，在（30±1）℃的温度下以

50 L/min的呼吸流量对氧气呼吸器进行试验。面罩和呼吸机应放置在温度控制仓的外面。 

6.5.1.2  –6℃下的储存试验 

包括气瓶和面罩的氧气呼吸器在温度为（–6±2）℃的环境中放置12 h。按照6.9.2的规定，在（–6
±2）℃的温度下以50 L/min的呼吸流量对氧气呼吸器进行试验。面罩和呼吸机应放置在温度控制仓的

外面。 

6.5.2  低温实用性能试验 
6.5.2.1  室温储存后的低温试验 

6.5.2.1.1  受试器材的准备 

6.5.2.1.1.1  应按制造商推荐的方法对氧气呼吸器进行保洁和消毒。 
6.5.2.1.1.2  两台待用的氧气呼吸器应在室温（16 ℃～32 ℃）环境中应放置2～3 h。 

6.5.2.1.2  试验步骤 

两名穿戴保暖服装的受试者在室温（16℃～32℃）下佩戴好氧气呼吸器，进入温度为（–6±2）℃

的冷冻室内。试验应连续进行30 min，试验中不得脱除氧气呼吸器。作业时间每阶段5 min，按需要重

复进行。 

a) 行走；  

b) 爬行；  

c) 携带积木等（质量7 kg）移动6 m，并堆砌成图1所示的造型。 

d) 用绳子拖拉质量为50 kg的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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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束后，应检查氧气呼吸器是否存在因低温造成的损坏或操作障碍。 

6.5.2.2  –6 ℃下的试验 

图 1 积木造型 

6.5.2.2.1  受试器材的准备 

6.5.2.2.1.1  应按制造商推荐的方法对氧气呼吸器进行保洁和消毒。 
6.5.2.2.1.2  两台待用的氧气呼吸器在温度为（–6±2）℃的环境中应放置2~3 h。 

6.5.2.2.2  试验步骤 

    两名穿戴保暖服装的受试者在冷冻室内佩戴好氧气呼吸器，在环境温度为（–6±2）℃的冷冻室内

进行作业。试验按6.5.2.1.2规定的试验步骤连续进行30 min，试验中不得脱除氧气呼吸器。 

    试验结束后，应检查氧气呼吸器是否存在因低温造成的损坏或操作障碍。 

6.6 警报器性能试验 
警报器按下列步骤进行试验： 

a) 打开气瓶阀时,听报警提示声响； 

b) 关闭气瓶阀，将呼吸机调整到呼吸频率为10 次/min、呼吸流量为10 L/min时测试警报器的性

能。 

c) 用声级计和秒表，在距离氧气呼吸器1 m处测定报警声响强度和报警时间。 

6.7  呼吸软管性能试验 

将呼吸软管垂直悬挂起来，测量其长度（不包括连接件）（长度a）。在软管上施加10 N的力作用

48 h，取掉负载，恢复6 h后，测量其长度（长度b）。计算永久变形率（b–a）/a %。 
6.8  气体供给量试验 
6.8.1 试验用仪器为氧气呼吸器检测仪。 

6.8.2 定量供氧量测定 

当氧气呼吸器高压系统内的压力分别为（20～18）MPa和（3～2）MPa时，用氧气呼吸器检测仪

分别测量定量供氧量。 

6.8.3 自动补给开启压力及自动补给供氧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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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1 氧气呼吸器内的高压系统内压力应在（20～2）MPa，将氧气呼吸器水平放置, 用氧气呼吸器

检测仪从面罩接口处以（8～12）L/min流量从低压系统内抽气，观察自动补给阀开启供氧时压力计的

指值。 

6.8.3.2 当氧气呼吸器高压系统内的压力分别为（20～18）MPa和（3～2）MPa时，用氧气呼吸器检

测仪分别测量自动补给供氧量。 

6.8.4 手动补给供氧量测定 

当氧气呼吸器高压系统内的压力分别为（20～5）MPa和（5～2）MPa时，用氧气呼吸器检测仪分

别测量手动补给供氧量。 

6.9 呼吸生理参数试验 
6.9.1  呼吸阻力测试 

6.9.1.1  测量用仪器为呼吸机、无惯性压力表。 
6.9.1.2  将呼吸机的呼吸流量调整到表2规定的数值。 
6.9.1.3  将氧气呼吸器直接接到呼吸机上。在氧气呼吸器和呼吸机之间的连接处用无惯性压力表来测

量呼吸阻力。应从测量值中减去由于测量点处连接件所引起的阻力。 

6.9.1.4  试验时应完全打开气瓶阀。定量供氧量直接引入到呼吸气路中，用辅助泵将呼出气量的5 %抽

走。 

6.9.1.5  若测量值因打开自动补给阀或排气阀而增加，该数值将被认为有效，应予采录。 

6.9.2  吸入气体中氧气、二氧化碳含量和温度试验 
6.9.2.1  试验装置见图2，由呼吸机、两个单向阀（分别供吸气和呼气用）、热交换器（见图3）、增

湿器（见图4）、接头、二氧化碳流量控制器、二氧化碳和氧气分析仪、测温计和测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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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呼吸机； 2–辅助泵（呼吸机控制）； 3–阀系统； 4–控制阀（呼吸机控制）； 5–热电偶； 6–加热元件（热电偶控制）；

7–增湿器（见图 4）； 8–热交换器（见图 3）； 9–冷却器； 10–冷凝水收集容器； 11–冷却水入口与出口； 

12–二氧化碳分析仪（呼出气体）； 13–二氧化碳控制与测量系统； 14–二氧化碳气量计； 15–二氧化碳补偿袋； 

16–单向阀； 17–取样气体气量计； 18–氧气分析仪； 19–二氧化碳分析仪和记录仪（吸入气体）； 

20–测温计； 21–连接件； 22–氧气呼吸器； 23–测压计。 

图 2 仿人呼吸试验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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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呼吸机接口； 2–冷却水入口； 3–冷却水出口； 4–水位溢水接口； 5–控制阀接口。 

图 3 热交换器示意图 

6.9.2.2  试验装置通过呼吸机使氧气呼吸器处于呼吸循环中，在相对湿度（95～100）%、温度（37±
0.5）℃时的条件下，气体流量应符合表4和表5的规定。 
6.9.2.3  通过控制和测量系统、补偿袋和两个单向阀将二氧化碳气体输入呼吸机内。 
 

表 4  二氧化碳含量 
呼出气体中二氧化碳含量 试验时间 二氧化碳输入量

氧气呼吸器类别 呼吸量 
L/min % h 

1 

2 

3 

4 

呼吸频率 25次/min 

呼吸流量 50 L/min 

 

2.5 5.0 1 

 
表5  二氧化碳含量 

氧气呼吸器类别 呼吸量 
二氧化碳输入量

L/min 

呼出气体中二氧化碳含量 试验时间 

% h 

1 
呼吸频率 25次/min 

呼吸流量 50 L/min 
2.5 5.0 1 

呼吸频率 20次/min 

呼吸流量 40 L/min 
2.0 5.0 2 2 

呼吸频率 20次/min 

呼吸流量 30 L/min 
1.35 4.5 3 3 

呼吸频率 20次/min 

呼吸流量 30 L/min 
1.35 4.5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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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呼吸机接口； 2–补液器； 3–热电偶（控制加热元件）； 4–控制阀接口； 5–加热元件（250 W～300 W）

图 4 增湿器示意图 

6.9.2.4  在增湿器出气口处，用采样管连续地抽取少量呼出气体进入二氧化碳分析仪，然后从增湿器

进气口处返回。 
图3为容积为500 mL～1 000 mL的热交换器，热交换器应保持约3 L/min的水流量。 
图4为增湿器。 
试验系统气路的总容积（不包括呼吸机）应不大于2 000 mL。 
试验系统气路的气密性：在2000 Pa压力下，1 min内压力下降值不大于98 Pa。 
试验应在温度为（16～32）℃、相对湿度为（85～95）%的室内环境中进行。 
试验开始前，应检查并调整呼出气体的温度。 
试验过程中，为测量吸入气体中二氧化碳和氧气含量，在吸气阶段用辅助泵连续地从标记处（见

图2）抽取适量的吸气气体，送入氧气分析仪和二氧化碳分析仪。抽出气体中的氧气量应与表4规定的

二氧化碳输入量值相对应。分析之后，应将抽取剩余的氮气和二氧化碳输送回呼吸气路中。试验直至

氧气呼吸器气体耗尽为止。 
6.9.2.5  用快速响应的热电偶数显温度测量吸入气体中的温度。 
6.9.2.6  应连续测量并记录吸入气体中的氧气含量、二氧化碳含量、温度和呼吸阻力。 
6.10  呼吸软管结合强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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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并调节呼吸软管的连接处，使连接处能承受轴向拉力的作用。向连接处施加250 N的拉力，并

检查有无损坏的痕迹。 

6.11  面罩性能试验 

6.11.1 面罩漏气系数试验按GB 2891-1995中3.1的规定进行。 

6.11.2 面罩视野试验按GB 2891-1995中3.3的规定进行。 

6.11.3 面罩透光率试验按GB/T 2410的规定进行。 

6.11.4 面罩的气密性试验按GB 2891-1995中3.4的规定进行。 

6.12  火焰适应性试验 

6.12.1  火焰适应性试验装置见图5。试验装置主要由带流量控制阀的丙烷气瓶、阀门、压力调节器、

压力表、回火消除器、样品支架和燃烧喷嘴组成。丙烷的纯度应不低于95 %。 

6.12.2  将被试样品材料放置在丙烷气火焰中进行试验。燃烧喷嘴的空气阀应完全关闭。通过调节丙烷

气体供给，将火焰高度调节到（40±4）mm，在离燃烧喷嘴高（20±2）mm处测量的火焰温度应为（800
±50）℃。试验材料应水平地放置在离燃烧喷嘴高（20±2）mm处的火焰中（12±0.5）s。要确保火

焰的中心区能触及样品的边缘。 

1–丙烷气瓶； 2–阀； 3–压力调节器； 4–压力表； 5–回火消除器； 6–样品支架； 7–火焰； 8–隔板； 9–喷嘴

图 5 耐燃性试验装置 

6.13  冲击适应性试验 
    将包装好的氧气呼吸器固定在冲击试验机上，以加速度30 m/s2、旋转频率（80～120）r/min连续

试验2 h后，再按6.8、6.9、6.21测定气体供给量、呼吸生理参数和气密性。 
6.14 吸气阀和呼气阀逆向漏气量试验 
6.14.1 测试仪器及设备为微型压力计、转子流量计、湿式气量计、秒表。 
6.14.2 将吸气阀或呼气阀逆向接到测式装置上，通入流量为1.5 L/min的稳定气流，使通气压力保持在1 
kPa，测量1min内漏气量。 
6.15 吸气阀和呼气阀通气阻力试验 
6.15.1 测试仪器为微型压力计、转子流量计。 
6.15.2 将吸气阀或呼气阀接到测式装置上，通入流量为（30～31）L/min稳定气流，观察微压计的压力

值。 
6.16  排气阀的开启压力试验 
6.16.1 测试仪器为氧气呼吸器检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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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2 将氧气呼吸器置水平、正立、倒立和随意位置,向低压系统以流量为1.0 L/min的流量供氧，用

氧气呼吸器检测仪测出排气阀的开启压力值。 

6.17  呼吸气囊或呼吸舱容积试验 
6.17.1 测试仪器及设备为氧气呼吸器检测仪、湿式气量计、抽气泵、容积为约10 L气体收集袋。 

6.17.2 将氧气呼吸器的呼吸软管去掉,将排气阀、气瓶阀及呼吸软管接口密封。用抽气泵抽吸呼吸气

囊或呼吸舱内的气体，用氧气呼吸器检测仪测量抽呼吸压力。 

6.17.3 先将呼吸气囊或呼吸舱建立起750 Pa的正压，然后开始抽至500 Pa的负压，并将收集在气体收

集袋内，用湿式气量计来测定收集气体的容量。 

6.18  减压器性能试验 
6.18.1 测试仪器为转子流量计、精密压力表。 

6.18.2 在减压器高压端输入（20～3）MPa压力时，用转子流量计测量输出流量；逐渐提高安全阀内

压力，用压力表测定开启压力，并用转子流量计测量安全阀泄气流量。 

6.19  排气阀气密性试验 

6.19.1 测试仪器为氧气呼吸器检测仪、容积为500 mL的定容腔体、秒表。 

6.19.2 将排气阀逆向连接到定容腔体上，将腔体内建立起1 kPa的压力，用秒表计时，观察1 min内压

力下降值。 

6.20  呼吸气囊或呼吸舱气密性试验 
6.20.1 检测仪器为氧气呼吸器检测仪、秒表。 

6.20.2 将呼吸气囊或呼吸舱内建立起1000 Pa的压力，用秒计时，观察1 min内压力变化值。 

6.21  气密性试验 

6.21.1  高、中压系统气密性 

在氧气呼吸器高、中压系统内建立（20～18）MPa压力，在高压系统接头处涂皂液，检查2 min内
是否漏气。 
6.21.2  低压系统气密性 

封闭氧气呼吸器排气阀，在低压系统内建立750 Pa的压力，用秒计时，观察1 min内压力下降值；

氧气呼吸器排气阀不封闭， 在低压系统内建立750 Pa的负压力，用秒计时，观察1 min内压力下降值。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分别按7.2和7.3进行。 

7.2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产品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当正常生产的产品在原材料、设计、工艺、生产设备有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 正常连续生产 3 年或连续生产达到 3000 台时； 
d) 产品停产 1 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7.2.1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的项目按表 6 进行。 

7.2.2 样本大小 

型式检验的样品在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样本大小为 3 台。 

7.2.3 产品批量 

产品批量不应少于30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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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合格判定 

型式检验项目应全部符合本标准方为合格。 

7.3 出厂检验 

总装完毕的氧气呼吸器产品须经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检验合格并附有产品质量合格证方准

出厂。 

7.3.1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按表6进行。 

7.3.2 抽样检验样本大小 

样本大小为3台。 

7.3.3 判定规则 
出厂检验项目应全部符合本标准方为合格；型式检验项目见表6，对样品检验结果，如果其中检验

1台项不合格，针对该项加倍抽检复查，复检仍有不合格项时则判该产品不合格；有一台项以上不合格

项目时，则判该产品不合格。 
表 6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 
序号 技术要求条款 技术要求项目 

逐台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备注

1 5.3 设计要求 — — √  

2 5.4 材料要求 — — √  

3 5.5 清洁与消毒 — — √  

4 5.6 质量 — √ √  

5 5.7 连接 √ √ √  

6 5.8 面罩 — — √ △ 

7 5.9 背具 — √ √ △ 

8 5.10 吸气阀和呼气阀 √ √ √ △ 

9 5.11 排气阀 √ √ √  

10 5.12 呼吸气囊或呼吸舱 — — √ △ 

11 5.13 实用性能 — — √  

12 5.14 温度、火焰和热辐射适应性 — — √  

13 5.15 高压和中压部件的强度 — — √  

14 5.16 高压、中压和低压连接件的互换性 — √ √  

15 5.17 气瓶 √ √ √ △ 

16 5.18 气瓶阀 √ √ √ △ 

17 5.19 减压器 √ √ √  

18 5.20 压力指示器 √ √ √ △ 

19 5.21 压力警报器 √ √ √ △ 

20 5.22 呼吸软管 √ √ √ △ 

21 5.23 气体供给量 √ √ √  

22 5.24 气密性 √ √ √  

23 5.25 呼吸生理参数 √ √ √  

注: √为检验项目；—为不检项目；△零部件。 

8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GB ××××—200× 

18 

7.1  标志 
每台氧气呼吸器应明显、牢固地标识出： 

a)  产品名称和注册商标； 

b)  产品型号或标记； 

c)  本标准编号和年号； 

d)  生产日期（或编号）和批号；  

e)  质量等级标志或安全认证合格标志； 

f)   警示标志或警示说明； 
g)  产品产地、制造商名称、详细地址、邮政编码和电话。 

7.2  包装 

7.2.1  每台氧气呼吸器应有固定的包装箱，包装箱应清洁干燥，具有防震、防压性能，不允许采用能导

致氧气呼吸器锈蚀或产生有害气体的材料。 
7.2.2  包装箱内应采取防潮措施；分解装箱的部件在箱内应放置适当、布局合理，并应采取固定措施。 
7.2.3  面罩应单独进行包装，面罩镜片应采取防护措施。 
7.3  运输 
7.3.1  氧气呼吸器可采取各种形式的运输工具进行运输。 
7.3.2  氧气呼吸器在运输过程中不得碰撞、重压，运输工具应具有防雨、防晒功能；以普通货物运输

时，气瓶应放空。如采用载气状态运输，应符合相关运输部门的规定。 

7.4  储存 
7.4.1  氧气呼吸器应在清洁、干燥、通风良好的房间内存放。 
7.4.2  氧气呼吸器在贮存时应装入包装箱内，避免阳光长时间的曝晒。 
7.4.3  氧气呼吸器不能与油、酸、碱或其它有腐蚀性的物质一起储存。 

 

 

 

 

 


